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１〕３６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加快推进环城

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»的通知

有关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

的实施意见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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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

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

　　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是拓展绿色生态空间的重要路径,

是建设生态之城的重要抓手.为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

设,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: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,深入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

的重要讲话精神,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

格局,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,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,对标国

际“最高标准、最好水平”,以“生态、生产、生活”融合发展为导向,

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.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坚持以人为本,强化共建共享.坚持人民城市属性,坚持

“绿化上海、造福于民”,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的

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,推动构建共建共享、共治共管的格局.

(二)坚持生态优先,注重功能复合.合理配置生态绿化、文化

体育、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,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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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坚持统筹协调,加强系统谋划.远近结合,分类施策,分

步实施,充分考虑发展基础和现实条件,高起点谋划、高标准建设、

高水平管养,增强工作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.

(四)坚持特色引领,找准项目定位.突出重点、打造亮点、形

成特色,根据环城生态公园带外环绿带、楔形绿地、生态间隔带和

“五个新城”四类区域不同生态基底,统筹考虑项目定位.

三、总体目标

对照«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(２０１７－２０３５年)»和«上海市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»

总体要求,按照“十四五”期间探索推进、“十五五”形成框架、“十六

五”基本建成的目标,分阶段、渐进式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

设.到２０２５年,“一大环＋五小环”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基本形

成,“一江、一河、一带”公共空间格局初步形成.到２０３５年,以外

环绿带为骨架,向内连接１０片楔形绿地,向外连接１７条生态间隔

带,与“五个新城”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带密切衔接的宜居宜业宜

游大生态圈基本建成.

四、“十四五”期间主要任务

“十四五”期间,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主要以外环绿带功

能提升、楔形绿地建设为重点,以吴淞江生态间隔带为试点加快推

进生态间隔带建设方案编制工作,联动打造“五个新城”环新城森

林生态公园带,逐步形成紧密联系的生态网络空间结构.

(一)全面推进外环绿带功能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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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改造提升已建外环绿带.强化功能复合,在基本保持现状

建设总体规模的基础上,增加游憩、餐饮、公共服务等必要配套设

施,融入体育、文化等元素,实现体绿一体、文绿相融,全面提升生

态景观和服务能级.优化提升拓展外环绿带已建成１４个公园的

功能,进一步增强公园吸引力.梳理外环绿带未建区域,研究建设

政策,全面建成可实施区域绿带.“十四五”期间,外环绿带内新增

城市公园３５座以上.(牵头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,浦东新区、徐汇

区、长宁区、普陀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政府.配合单位: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水务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市体育局)

２．推动建成外环绿道体系.加快推进外环绿道断点贯通工

作,除重大市政节点外全线基本贯通,形成步行道、自行车道功能

兼备且连续贯通的绿道体系.充分结合城市公交、轨道交通站点,

布局建设绿道驿站.“十四五”期间,建成外环主干绿道总长度超

过１００公里、绿道驿站３０－４０个.(牵头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,浦

东新区、徐汇区、长宁区、普陀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政府.配

合单位: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)

３．落实“四化”(绿化、彩化、珍贵化、效益化)要求.结合外环

绿带改造提升和绿道新建改建等项目,重点增加彩化、珍贵化植物

品种,不断丰富季相变化,提升绿化品质并丰富外环绿带生物多样

性.“十四五”期间,实施“四化”改造提升面积５００公顷以上.(牵

头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.配合单位:浦东新区、徐汇区、长宁区、普

陀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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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稳步推进楔形绿地建设

４．全面建成开放森兰、碧云、三林、桃浦楔形绿地.延续既有

土地捆绑开发政策路径,按照城市公园标准,加快推进森兰、碧云、

三林、桃浦楔形绿地建设,确保“十四五”期间全面建成开放,新增

绿地面积３００公顷以上.(牵头单位:浦东新区、普陀区政府,地产

集团.配合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)

５．加快推进北蔡、吴淞、大场、吴淞江、吴中路楔形绿地前期研

究.２０２１年底,基本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实施方案编制,同步

分解落实年度建设计划.“十四五”期间,新增绿地面积４００公顷

以上.(牵头单位:浦东新区、长宁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政府.配合

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绿化市容局)

６．适时启动三岔港楔形绿地规划建设研究.注重与上海滨江

森林公园的衔接,在吴淞口区域形成集生态景观、文化博览、旅游

休闲为一体的绿色发展示范区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控制性详细规

划编制.(牵头单位:浦东新区政府.配合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、市

绿化市容局)

(三)积极探索生态间隔带建设

７．以吴淞江生态间隔带为试点启动专项规划编制.优化区域

内不同类型土地布局,研究制定不同类型土地保护开发适应性政

策,提出规划土地和财政支持政策,２０２１年底基本形成可落地、可

操作的实施方案.(牵头单位:闵行区政府.配合单位: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绿化市容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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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．有意愿、有条件的相关区启动辖区范围生态间隔带建设方

案研究.综合不同区域实际情况、自然本底和发展定位,合理布局

绿地、林地、耕地和产业、居住用地,凸显生态功能,注重特色营造,

强化布局交融、资源整合,打造“生态、生产、生活”相互渗透、无界

融合的新型大型生态公园.(牵头单位:浦东新区、宝山区、闵行

区、嘉定区、松江区政府.配合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

规划资源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绿化市容局)

９．按照林水复合、蓝绿共生的原则,精心打造浦江第一湾.梳

理浦江第一湾区域空间现状,以闵行区、奉贤区黄浦江水源涵养林

为基底,结合周边地区现有规划,系统谋划黄浦江、金汇港、大治河

交汇区域建设上海南部大湾区生态公园的可行性,２０２１年底形成

专项规划研究中期成果.(牵头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.配合单位:

闵行区、奉贤区政府,临港新片区管委会)

(四)联动拓展新城生态空间

１０．围绕五个新城“综合性节点城市”定位,打造新城绿色生态

空间基底,规划建设五个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带,结合本市“十四

五”林地专项规划编制,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确定造林空间落地方案.

(牵头单位:嘉定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政府,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.配合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绿化市容局)

１１．按照明确的空间范围,研究编制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设计

方案,总体延续重点生态廊道的建设模式和支持政策.注重景观

设计,配套设施要与植物景观相呼应、相协调;注重滨水公共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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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造,打造市民可进入、可游憩的高标准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.

(牵头单位:嘉定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政府,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.配合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绿化市容局)

１２．按照市政府印发的«关于本市“十四五”加快推进新城规划

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»要求,梳理区域内已有或规划新建的大型绿

地,制定改建或新建实施方案,建成一批１００公顷以上的“绿心”公

园,串联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带和重点生态廊道,连点成片、聚线

成网.(牵头单位:嘉定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政府,临港新片

区管委会.配合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)

(五)加强政策研究供给

１３．统筹研究生态间隔带建设政策体系,建立土地开发带动生

态公园建设的平衡机制,适度加大开发政策供给,平衡好生态、生

产、生活用地,优化空间布局,新增耕地为生态间隔带等生态建设

预留空间.(牵头单位:市规划资源局.配合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)

１４．按照绿化基金使用管理要求,明确外环绿带整体功能提升

及“四化”改造、新建或改建绿道等两类项目细化政策口径,聚焦重

点区域、重点项目,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研究明确政策路径.“环内”“环

外”“新城”同步形成配套支持政策.(牵头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.

配合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绿化市容局)

１５．按照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分类,研究制定建设标准,完善适

用于不同区域的绿地、林地、湿地建设以及生态修复技术要点,

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制定出台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技术规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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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总结评估“十四五”规划完成情况的基础上,根据新形势、新

任务和新要求,科学谋划环城生态公园带“十五五”“十六五”后续

建设目标任务.(牵头单位:市绿化市容局)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依托市绿化委员会,建立由市绿化市容

局牵头,市相关部门和各相关区政府组成的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

建设推进机制,负责统筹协调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工作.各

区政府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和协调机制,统筹做好本区环城生态

公园带规划建设工作.

(二)制定行动计划.各区政府围绕环城生态公园带实施意

见,结合各区实际,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,明确各项工作

时间表、路线图和责任部门,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年度、季度,形

成可操作、可量化、可考核的任务节点,并紧盯任务节点,建立高效

协同推进机制,确保目标任务落实到位.

(三)加强考核监督.各区政府是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的

责任主体.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作为重大生态环境建设内容

纳入市政府对各区的绩效考核范围.将环城生态公园带年度建设

计划实施情况纳入市重大工程平台,加强过程监督,定期通报建设

动态,对工作推动不力的进行跟踪督办,年度计划未落实的予以通

报批评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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